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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張修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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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信箱：guangfu288@hl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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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人訓字第11201564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花蓮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、修正對照表 

(376550000A_1120156484_ATTACH1.pdf、376550000A_1120156484_ATTACH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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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花蓮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」

第七點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後「花蓮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案件處理

要點」及第七點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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